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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組織章程

為使組織章程符合現況，並與香港現時慣例一致，董事會建議對組織章程作出若干修訂。
建議修訂組織章程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之方式獲股東批准。

為使中國製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組織章程」）符合現況，並與香港現時慣
例一致，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對組織章程作出若干修訂。建議修訂組織章程須於本
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
案之方式獲本公司股東（「股東」）批准。

建議修定包括下列各項：

(a) 第 71條 訂明出席大會之董事有權推選一名出席之董事為股東大會主席。

(b) 第 89(b)條 准許認可結算所委任一名或多名受委代表出席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
票。

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建議修訂組織章程之進一步詳情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通函將於稍後寄
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中國製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蔡東晨

香港，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蔡東晨先生、岳進先生、馮振英先生、翟健文先生、
潘衛東先生、趙令歡先生及王順龍先生；非執行董事李嘉士先生與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霍振興
先生、齊謀甲先生、郭世昌先生及陳兆強先生。


